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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270� � � � � � � � � �证券简称：金帝股份 公告编号：2024-070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聊城市中华路与松桂大街交叉口创新高科产业园3

号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1,499,52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708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负责召集， 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董

事长郑广会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薛泰尧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1,309,628 99.8824 173,100 0.1071 16,800 0.0104

2、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1,104,728 99.7555 364,100 0.2254 30,700 0.0190

3、议案名称：关于增加公司经营地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1,147,028 99.7817 336,100 0.2081 16,400 0.010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4年三季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12,919,628 95.5514 173,100 1.3204 16,800 0.1281

2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12,714,728 96.9884 364,100 2.7773 30,700 0.234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3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

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

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议案2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余洪彬、何尔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002548� � � � � � � � �证券简称：金新农 公告编号：2024-078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1月15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1

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1月15日9:15一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光电北路18号金新农大厦16楼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公司董事长郝立华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411名，代表股份294,947,378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6.6352％，均为截至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2024年11月12日下午交

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

其中， 现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名， 代表股份260,231,57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3231％。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共计410名，代表股份34,715,806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3120％。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许伟东律师、柳燕华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共1个议案， 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此议案。

议案1属于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具体

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结

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整体 293,476,328 99.5013％ 802,130 0.2720％ 668,920 0.2268％

通过

中小投资者 32,925,356 95.7232％ 802,130 2.3320％ 668,920 1.944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38,119.39万元（含利息），公司将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将上述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许伟东律师、柳燕华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

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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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销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372号]，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22,222,222股，发行价格为8.10元/股，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1,799,999,998.2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3,431,785.73元（不含增值税，包

括承销费用及其他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796,568,212.47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4年6月21日汇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由普华永道中

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验资报告》[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24）第0262号]。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制定了《上海陆家嘴金

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

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的要求进行募集资金管理。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2024年6月27日， 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陆家嘴

支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

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8日披露

的《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临2024-040）。

（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状态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陆家嘴支行

216180100100281664 本次注销

三、募集资金专用账户销户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自筹资金。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16日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临2024-045）。

公司在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的募集资金已按计划全部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为规范募集资金账户管理，公司于近日完成了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的注销手续。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后，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陆家嘴支行、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3829� � � � � � � �证券简称：洛凯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4

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永安里路101号，公司八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7,119,89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699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副董事长臧文明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董事谈行先生、汤其敏、陈平先生、尹天文先生以及独

立董事王文凯先生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何正平女士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

3、董事会秘书臧源渊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014,399 99.8913 32,200 0.0331 73,300 0.0756

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行为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039,999 99.9177 30,700 0.0316 49,200 0.0507

3、议案名称：《关于制定〈累积投票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040,399 99.9181 31,700 0.0326 47,800 0.049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调整2024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614,399 85.3451 32,200 4.4728 73,300 10.182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孟颖、王佳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2792� � � � � � � � � � �证券简称：通宇通讯 公告编号：2024-072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1月15日（星期五）14:30。 ?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1月15日（星期五）。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1月15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

为2024年11月1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东镇东二路1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吴中林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19人，代表股份253,813,7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8.639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251,443,3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8.185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13人， 代表股份2,370,35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4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13人，代表股份2,370,3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4542％。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 代表股份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13人，代表股份2,370,3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42％。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议案1.00�《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629,5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74％；反对97,

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4％；弃权86,61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86,1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2303％；反

对97,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158％；弃权86,61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539％。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中联（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3677�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奇精机械 公告编号：2024-061

转债代码：113524� � � � � � � � � � � � �转债简称：奇精转债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奇精转债” 到期兑付暨摘牌的第四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可转债到期日和兑付登记日：2024年12月13日

● 兑付本息金额：113.00元人民币/张（含税）

● 兑付资金发放日:� 2024年12月16日

● 可转债摘牌日:2024年12月16日

● 可转债最后交易日：2024年12月10日

● 可转债最后转股日：2024年12月13日

自2024年12月11日至2024年12月13日，“奇精转债” 持有人仍可以依据约定的条件

将“奇精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奇

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8）1237�号）批

准，于2018年12月14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向社会公开发行33,000.00万元人民币可转换

公司债券，期限为6年(即2018年12月14日～2024年12月13日)，2019年1月7日起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证券简称为“奇精转债” ，证券代码为“113524” 。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奇精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

书》” ），现将奇精转债到期兑付摘牌事项公告如下：

一、兑付方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有关约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以

本次可转债票面面值的113%（含最后一期年度利息） 的价格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未转股的

可转债。 “奇精转债”到期兑付本息金额为113.00元/张（含税）。

二、可转债停止交易日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奇精转债” 将于2024年12月11日开

始停止交易，12月10日为“奇精转债”最后交易日。

在停止交易后、转股期结束前（即自2024年12月11日至2024年12月13日），“奇精转

债”持有人仍可以依据约定的条件将“奇精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

公司股票当前收盘价与转股价格（13.33元/股）存在一定差异，请投资者注意转股可

能存在的风险。

三、兑付债权登记日（可转债到期日）

“奇精转债”到期日和兑付登记日为2024年12月13日，本次兑付的对象为截止2024年

12月1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

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奇精转债全体持有人。

四、兑付本息金额与兑付资金发放日

“奇精转债” 到期兑付本息金额为113.00元人民币/张 （含税）， 兑付资金发放日为

2024年12月16日。

五、兑付办法

“奇精转债” 的本金和利息将由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托管证券商划入“奇精转债” 相

关持有人资金帐户。

六、可转债摘牌日

自2024年12月11日起，“奇精转债” 将停止交易。 自2024年12月16日起，“奇精转债”

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七、其他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4-65310999

特此公告。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600903� � � � � � � � � � � �证券简称：贵州燃气 公告编号：2024-064

债券代码：110084� � � � � � � � � � � �债券简称：贵燃转债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涉及诉讼、仲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及涉案金额：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贵州燃气”或“公司” ）及子公司近12个月累计涉及诉讼、仲裁金额合计343,302,494.55

元，其中已结诉讼、仲裁金额为37,274,856.04元，未结诉讼、仲裁金额为306,027,638.51

元。

● 公司所处当事人地位： 公司及子公司作为原告方的诉讼、 仲裁金额为17,103,

571.07元，公司及子公司作为被告方的诉讼、仲裁金额为326,198,923.48元。

● 是否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因公司及子公司近12个月

内发生的诉讼、仲裁事项中存在尚未审理、调解、判决和执行等情况，案件的最终结果存在

不确定性，暂时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

一、累计涉及诉讼、仲裁案件情况

公司于近日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对公司及子公司近12个

月内累计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其进展情况进行统计。 公司及子公司近12个月内累计涉及

诉讼、仲裁金额合计343,302,494.55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

产的10.95%。 其中，公司及子公司作为原告方的诉讼、仲裁金额为17,103,571.07元，作为

被告方的诉讼、仲裁金额为326,198,923.48元。 主要案件情况如下：

序号 案号

原告/申请人/上

诉人

被告/被申请人/第三人/被上诉

人

案件类

型

涉案金额（元） 案件阶段

1

（2024） 黔

03民 初 185

号

广州元亨燃气有

限公司

被告：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贵州燃气集团仁怀市燃

气有限公司， 贵州华亨能源投

资有限公司时任及现任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程某某、杨

某、戴某某、刘某某、徐某某、王

某某、黄某某。

第三人： 贵州华亨能源投

资有限公司， 仁怀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

损害公

司利益

责任纠

纷

302,000,000.00 一审

2

（2024） 渝

仲字第1311

号

贵州华油天然气

有限公司

贵州燃气集团习水县燃气有限

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21,642,384.00 仲裁生效

其他单笔在1000万以下的小额主动诉讼、仲裁案件（合计） 17,103,571.07 -

其他单笔在1000万以下的小额被动诉讼、仲裁案件（合计） 2,556,539.48 -

合计 343,302,494.55 -

二、主要诉讼、仲裁案件基本情况及进展

（一）案号：（2024）黔03民初185号

贵州燃气与广州元亨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元亨” ）、达州市汇鑫能源有限公

司于2011年共同出资成立了贵州华亨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亨公司” ）。 华亨

公司由广州元亨并表。 2022年5月，华亨公司于《燃气经营许可证》到期前向仁怀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以下简称“执法局” ）提交延续申请，执法局向华亨公司出具《仁怀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行政审批事项退件决定通知书》，退件原因是华亨公司要求办理燃气经营许可的区

域与贵州燃气集团仁怀市燃气有限公司经营区域重合。后执法局进一步以华亨公司未取得

燃气经营许可证违反《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规定，责令华亨公司停止违法行为，经营行为严

格按照特许经营的法律条款由其与政府签订特许经营许可的单位承担。现广州元亨以华亨

公司的股东贵州燃气及贵州燃气委派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华

亨公司利益为由提起本案股东派生诉讼，要求各被告排除妨碍即向执法局出具华亨公司是

贵州燃气的子公司的证明、配合华亨公司向执法局办理恢复华亨公司《燃气经营许可证》，

连带赔偿因共同侵权给华亨公司造成的损失30,000万元 （暂计算至2023年12月31日，以

最后审计确定的金额为准），并承担本案律师费200万元、诉讼费、保全费、财产保全的保险

费等费用。 2024年11月14日，公司收到本案有关《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等材料。 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案开庭时间尚未确定，待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后续通知。

（二）案号：（2024）渝仲字第1311号

申请人贵州华油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油公司” ）与被申请人贵州燃气集团

习水县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习水公司” ）于2023年7月27日签订《贵州华油天然气有

限公司习水分公司资产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资产转让合同》” ），约定申请人将贵州

华油天然气有限公司习水分公司站场内土地使用权、固定资产以及无形资产整体转让给被

申请人。 习水公司于2023年7月28日向华油公司支付首笔转让款。 因特许经营权变更形式

发生变化，习水公司存在无法获得特许经营权风险，剩余转让款未支付。 2024年4月29日，

习水公司收到《重庆仲裁委员会参加仲裁通知书》，案号为（2024）渝仲字第1311号。重庆

仲裁委员会于2024年6月12日开庭审理。 2024年9月8日，习水公司收到《重庆仲裁委员会

裁决书》，裁决如下：1、于裁决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华油公司支付20,448,000元（即履

行《资产转让合同》约定的支付资产转让款之义务）。 2、于裁决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华

油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①自2023年8月28日起，以10,224,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

率0.5%的标准，计算至该项转让款付清之日止；②自2023年9月8日起，以10,224,000元为

基数，按照月利率0.5%的标准，计算至该项转让款付清之日止。 3、于裁决书送达之日起10

日内，向华油公司支付律师服务费372,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保全担保费21,616

元、本案仲裁费104,633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习水公司已按照上述裁决书，付清《资产转

让合同》约定的资产转让款及本案有关律师服务费、仲裁费等费用。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因公司及子公司近12个月内发生的诉讼、仲裁事项中存在尚未审

理、调解、判决和执行等情况，案件的最终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暂时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

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公司将严格按照会计准则规定和案件实际情况进行相应会

计处理，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各位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连续12个月的累计诉讼、仲裁事项之外，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不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和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002803� � � �证券简称：吉宏股份 公告编号：2024-090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1月15日（星期五）下午14:30，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1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15日9:15-9:25，9:30-11:30和13:00� -15:00； 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

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55号禹洲广场38楼。

3、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亚朋先生。

6、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分别于2024年10月3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2024年11月5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庄浩女士提交《关于提请厦

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函》， 提议在公司

2024年11月15日召开的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关于变更公司英文名称及修订

〈公司章程〉及〈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的临时提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核，庄浩女士持

有公司股份数量69,623,082股，持股比例18.09%，具备提出临时提案的资格，临时提案于

股东大会召开前10日提交，内容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且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将该临时提案提交本次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7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增加临时提案的补充通知》（2024-087）。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08人， 代表股份148,991,327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38.7142％，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9.330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 代表股份129,349,057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33.6103％，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4.144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03人，代表股份19,642,27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1039％，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5.1851%。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03人， 代表股份19,642,270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5.1039％，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5.185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00％，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03人，代表股份19,642,27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1039％，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5.1851%。

注：截至2024年11月12日，公司总股本为384,849,288股，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6,025,700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

会表决权，因此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378,823,588股。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亚朋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

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提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增加2024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47,547,5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310％；反对

1,301,4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735％；弃权142,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198,52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6498％；反对1,301,4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6258％；弃权142,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24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公司英文名称及修订〈公司章程〉及〈公司章程（草案）〉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48,490,4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38％；反对

86,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9％；弃权41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41,37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4499％；反对86,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388％；弃权414,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11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亚新、方梦茹出席本次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次会

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六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688458� �证券简称：美芯晟 公告编号：2024-069

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 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 上市股数为1,302,

186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302,186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11月25日。（因2024年11月24日为非交易日，故

顺延至下一交易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3年3月9日出具的《关于同意美芯晟科技（北京）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521号），同意美芯晟科

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公司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0,010,000股，并于2023年

5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完成后总股本为80,010,000股，其中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61,961,683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8,048,317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部分限售股份， 涉及股东数量为1名，

对应限售股份数量为1,302,18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675%，限售期为自完成认购公司股

份之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36个月。 其中，包含因公司实施了2023年年度差异化权益分

派，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分

配利润并转增股本，以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股本4股，获得的转增股份372,053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于2024年4月2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并于2024年5月20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公司2023年年度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

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分配利润并转增股本。公司本次利润分配

进行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0元（含税）及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4股，不送红

股。 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持有的1,193,428股， 参与权益分派的股份数量为78,816,

572股，以此为基数计算，合计派发现金红利7,881,657.20元（含税），不送红股，合计转增

31,526,629股，转增后公司总股份数增加至111,536,629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结果暨股份上市公

告》（公告编号：2024-040）。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未发生其他变化。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

说明书》及《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本

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首发限售股股东关于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所作承诺如下：

ANKER� INNOVATIONS� LIMITED关于股票锁定的承诺：

1、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企业所持有的发行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

分股份。

2、本企业所持有的于发行人提交本次发行上市申请前12个月内所取得的美芯晟有限

注册资本所对应的发行人股份，自该等股份所对应美芯晟有限注册资本登记至本企业名下

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3、本企业在锁定期满后减持的，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并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如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本企业承诺违规减持

发行人股票所得（以下简称“违规减持所得” ）归发行人所有。如本企业未将违规减持所得

上缴发行人，则发行人有权将应付本企业现金分红中与违规减持所得相等的金额收归发行

人所有。

5、本承诺函所述承诺事项已经本企业确认，为本企业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本企业具有

法律约束力。本企业自愿接受监管机关、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

本承诺，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 项，不存

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美芯晟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股东

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

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美芯晟对本次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美芯晟首次公开发行部

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1,302,186股， 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1675%，限售期为自完成认购公司股份之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36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11月25日（因2024年11月24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

至下一交易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1

ANKER� INNOVATIONS�

LIMITED

1,302,186 1.1675% 1,302,186 0

合计 1,302,186 1.1675% 1,302,186 0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4位小数。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1,302,186

自完成认购公司股份之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

36个月

合计 1,302,186

自完成认购公司股份之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

36个月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

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